关于开展省“十三五”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应用与共享，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省教育厅将在“十三五”期间组织开展全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以下简称“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现将《“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施方案》（附件1）发给你们，并就2016年立项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及数量 
2016-2017年立项建设省在线开放课程300门左右，包括公共基础课（含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创新创业类课程）80门左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220门左右。 
二、申报要求 
申报分为选题申报和正式申报两个阶段。 
（一）选题申报 
1.请各单位择优确定开课时间长、资源积累丰富、教学效果好的课程申报省在线开放课程选题。每个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可申报公共基础课选题1-2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选题2-3项；此外，学校还可申报公共基础课选题3-5项（其中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和创新创业类课各不少于1项），有关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教学研究会可根据所在领域申报公共基础课选题1-2项。 
2.请于2016年8月29日至8月31日期间登录江苏省在线课程中心（以下简称“省课程中心”，网址：http://jiangsu.icourses.cn），在线填写《“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意向表》（附件2）进行选题申报。　　 
（二）正式申报 
1.省教育厅将通过省课程中心对申报选题进行为期10天的公示。期间各申报选题须认真分析全省选题申报情况，及时调整重复选题，主动联系有关高校联合申报，然后学校将择优正式申报。学校正式申报的选题只在原选题申报的范围内进行统筹调整，不超出原选题申报范围。 
2.正式申报的选题将于9月11日-9月30日期间登录省课程中心，在线填写《“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书》（附件3）和《“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汇总表》（附件4），按照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要求搭建课程框架，并至少提供一个单元（章节）的全部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具体要求详见“省课程中心”申报平台。 
3.学校将于9月30日前通知正式申报的在线开放课程提交经由课程负责人签名的附件3书面材料1式4份，报送至校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联系人：郑珍珍，87971697）。 
三、遴选建设 
1.省教育厅将组织对正式申报的项目进行择优遴选，经专家评议、评委会审议、网上公示，省教育厅审定后确定2016-2017年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2.立项课程应在2016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建设并上线运行，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供校内外学生选课使用，并探索校际学分相互认定机制。 
3.自2017年起，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综合考察上线立项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教学效果与影响、团队支持与服务等要素，对使用效益好、师生评价高的课程授予“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优先推荐参加国家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四、其他事宜 
1.学校每个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须申报2项以上，已获得“十二五”期间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国家视频公开课认定的课程均须申报，鼓励全校广大教师积极申报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所有的申报项目按照省在线开放课程技术规范（附件5）和建设要求参加省在线开放课程的选题申报和后续建设工作。未获2016-2017年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的课程在省课程中心自主进行课程建设，省教育厅将会在后继遴选工作中优先考虑在建课程。 
2.学校将对所申报的课程内容（文字和影像等）逐字、逐句、逐帧审核，课程资源不得存在任何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以及侵犯知识产权、肖像权的问题，坚决杜绝不适宜网络传播的资源上传，对存在上述问题的课程实行“一票否决”。学校将安排专人负责在线开放课程的管理，根据要求组织、协调和指导开课教师在省课程中心上建设、更新和维护课程。 
3.为推进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省教育厅将委托全国高校教学研究中心与“爱课程网”共同组织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的系列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 

附件：1.“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2.“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意向表 
3.“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书 
4.“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汇总表 
5.江苏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技术规范 



教务处 
[bookmark: _GoBack]2016年8月8日

